新普陀小学、新普陀小学东校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20）3号）、《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新普陀小学&新普陀小学东校将开展面向招生范围内适龄儿童及其家长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具体说明如下：
一．参加对象及方式
招生划片范围内，符合学校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和家长（父亲或母亲一人），经网上预约报名，随机分配，参与2026年线下校园开放日活动。适龄儿童出生年月为：2019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出生。
二．公众号预约报名办法
4月9日至4月10日期间，诚邀符合招生范围的适龄儿童家长和孩子参与“2026年新普陀校园开放日”。您可以通过新普陀小学、新普陀小学东校公众号获取线上预约信息，无须重复提交。
三．“校园开放日”时间安排
1. 前期筹备阶段：4月7日----4月8日
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公众号预约办法，并做好校园网、微信公众号、校园告示栏等公示文本的准备，确定“2026年新普陀校园开放日”活动信息及参与办法。
2. 公众号预约阶段：4月9日----4月10日
学校所属招生范围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直接进入新普陀小学、新普陀小学东校公众号，点击“2026年新普陀校园开放日”推文中的二维码，进行预约，不可重复登记。学校所属招生范围内未预约成功的家长可通过网上“校园开放日”进一步了解学校办学成效。网上预约时，如出现信息配对有误，可拨打招生咨询电话：62370083。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与一年级招生入学不挂钩。
3. 参加校园开放日活动：4月11日 上午
当天“校园开放日”期间，适龄儿童家长根据二维码及告知时段，带领孩子参加校园开放日活动。因开放校区位于交通要道，请绿色出行。
四．“校园开放日”活动安排
1. 地点：新普陀小学东校梅川校区（梅川路838号）
2. 时段：
第一场：8:30—9:30（8:15--8:30入场）
第二场：10:00—11:00（9:45--10:00入场）
每场分为：校园印象、课堂体验、学校介绍、政策咨询
五．前期准备
1. 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校园开放日”工作小组，把此项活动作为展示学校形象、促进学校发展的重点工作来开展。宣传入学前有教无类，入学后因材施教的理念，学校和教师把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而非挑选生源。结合本校工作实际，做好“校园开放日”的各项筹备工作，做到展示成果有重点、政策宣传规范准确、征求家长及社会各界意见充分。
工作小组：
	活动类别
	负责人
	工作要求

	校园印象
	董毅钦
	欢迎仪式

	课堂体验
	郭琪琳
	有序组织适龄儿童参与课程体验

	学校介绍
	寿俊梅
	阐释办学理念、招生信息等

	政策咨询
	吴煜琪
	耐心解答疑问

	校园安全
	严谷嵘
	后勤保障到位，两批次转场有序


2. 加强安全保障。学校做好“校园开放日”网络保障和人员配备，确保网络通畅，回复及时。建立发布内容（包含咨询解答区域回复内容）审核机制，规范言行，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加强过程监控，查找并控制有关风险点，加强过程管理和舆情监控。
工作小组：
	工作类别
	新普陀小学
	新普陀小学东校
	工作要求

	报名预约系统
	胡亚秋
	沟通预约系统的架构，验证培训

	网站
	吴雯茜
	严佳丽
	完成网站预约浮标，确保运行

	公众号
	冯丽萍
	段利娟
	按照区要求同步发送校园开放日公告

	舆情防控
	张林虹
	杨祎燕
	及时收取家长邮件，耐心解答疑问


3. 加强规范落实。“校园开放日”期间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2026年普陀区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学校“校园开放日”的工作提示》要求，不组织报名或变相报名，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测试、测评、面试、面谈或调查，不收取任何学生的简历（包括证书）等材料，不举办各类重点班、快慢班，招生录取不与任何培训机构挂钩。
六．信息公示
1. 招生咨询电话：62370083 联系人：杨老师
2. 新普陀小学官网：https://xpt.pte.sh.cn/ 
新普陀小学东校官网：https://expt.pte.sh.cn/ 
3. 新普陀小学微信公众号：shxptxx
新普陀小学东校微信公众号:  xptxxdx
4. 新普陀互动服务邮箱：xptzixun@126.com

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2026年4月8日
